
关于印发《上海市共有产权保障住房（经济适用住房）申请户摇号排序工作规则》的通知 

沪房管规范保〔2013〕8号 

各区县住房保障房屋管理局、市住房保障事务中心：  

    根据本市共有产权保障住房（经济适用住房）工作实际，现将修订后的《上海市共

有产权保障住房（经济适用住房）申请户摇号排序工作规则》印发给你们，请认真按照执行。  

    特此通知。 

  

 

上海市住房保障和房屋管理局  

2013 年 9月 22 日 

  

 

 

上海市共有产权保障住房（经济适用住房）申请户摇号排序工作规则 

  

    为切实做好本市共有产权保障住房（即经济适用住房，下同）供应管理工作，规范

建立申请户轮候名册，依据《上海市经济适用住房管理试行办法》（沪府发〔2009〕29 号），

制订《上海市共有产权保障住房（经济适用住房）申请户摇号排序工作规则》。  

    一、共有产权保障住房申请户摇号排序工作遵循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由区（县）

住房保障实施机构对规定时限内提出申请、经过资格审核取得登录证明的申请户，通过计算

机摇号软件程序随机排序，产生轮候序号，建立轮候名册。  

    二、经市住房保障实施机构确认，区（县）住房保障实施机构提前 5天以书面形式



通知申请户，告知申请户摇号的时间、地点、视频直播摇号排序的网址（采用网络视频演播

室摇号排序的）、摇号规则以及其他注意事项。  

    三、区（县）住房保障实施机构邀请 3名以上（含 3名）第三方代表以及新闻媒体

对摇号排序过程进行监督，并委托公证部门进行全程监督，出具公证证明。第三方代表可以

由本区（县）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政风行风监督员或者其他居民群众代表组成。  

    四、区（县）住房保障实施机构可以根据参加摇号排序申请户数量、摇号排序场地

等因素在以下方式中选择一种开展摇号排序：  

    （一）网络视频演播室：区（县）住房保障实施机构组织申请户代表在网络视频演

播室观看摇号排序。区（县）住房保障实施机构可以根据各街道(乡镇)申请户在全区(县)

申请户中的比例，确定各街道(乡镇)前往现场观看摇号排序的户数；采取申请户报名、抽签、

社区推选等方式确定前往现场观看摇号排序的申请户代表，并事先通知前述申请户代表到场

观看。不到现场观看的申请户可以通过网络自行观看。  

    （二）单一会场：区（县）住房保障实施机构采取单一会场开展摇号排序。区（县）

住房保障实施机构应当通知全体申请户到现场观看摇号排序，每户申请户可以有 1—2名家

庭成员进入现场观看摇号排序。区（县）住房保障实施机构可以对摇号排序进行视频直播或

者全程录像。  

    （三）主、分会场：区（县）住房保障实施机构采取设立主、分会场方式开展摇号

排序。区（县）住房保障实施机构应当通知全体申请户到现场观看摇号排序，每户申请户可

以有 1—2名家庭成员进入现场观看摇号排序。区（县）住房保障实施机构应当委托相关媒

体进行视频转播。  

申请户未自行观看，或者因现场显示屏故障、网络故障等原因未观看到摇号过程或者排序结

果的，不影响经过公证的摇号过程和排序结果的有效性。  



    五、在网络视频演播室进行摇号排序的，区（县）住房保障实施机构应当在街道（乡

镇）社区事务受理服务中心公告栏和直播摇号排序工作的网站页面提前刊载参加摇号排序的

申请户名单；采用单一会场或者设立主、分会场方式进行摇号排序的，区（县）住房保障实

施机构应当在摇号现场公布参加摇号排序的申请户名单。申请户名单包括申请户登录证明编

号、申请人代表或者单身申请人姓名、身份证号码（公布时需隐藏出生年月日）以及准购户

型，公布的申请户名单与刻录的数据文件一致，并事先提交公证部门核对。  

    六、区（县）住房保障实施机构应当成立摇号现场管理工作小组，具体负责摇号的

组织实施和现场管理工作。摇号现场管理工作小组组长由区（县）住房保障实施机构负责人

担任，成员由市、区（县）住房保障实施机构工作人员等组成。摇号现场管理工作小组和第

三方代表组成人员名单在直播摇号排序工作的网站页面或者摇号排序现场公布。  

    七、共有产权保障住房申请户摇号排序，使用全市统一的计算机摇号软件。摇号软

件由市住房保障实施机构和市房地资源信息中心委托软件开发单位实施开发。摇号软件开发

符合国家相关信息技术和软件工程标准，开发完成后经过具有国家软件评测专业资质的专业

机构进行第三方评测，评测结果符合国家软件测试要求和标准。评测后，市住房保障实施机

构将摇号专用电脑和摇号软件光盘提交公证部门检查，经检查无误，公证部门封存并保管专

用电脑和摇号软件光盘。  

    八、区（县）住房保障实施机构通过共有产权保障住房管理信息系统导出申请户数

据文件，打印纸质文件加盖公章，并刻录成光盘。市、区（县）住房保障实施机构在摇号前，

进行摇号模拟测试，模拟测试在公证部门监督下进行。模拟测试后，公证部门封存专用电脑、

摇号软件光盘和参加摇号的申请户信息数据光盘。  

    九、摇号现场备有投影、录像、打印、刻录等设备。  

    十、装有摇号专用电脑、摇号软件光盘、参加摇号的申请户信息数据光盘的专用箱



由市住房保障实施机构和公证部门在摇号现场当众开锁和启封。市住房保障实施机构负责将

启封后的摇号软件光盘载入专用电脑；区（县）住房保障实施机构负责将参加摇号的申请户

信息数据载入专用电脑，现场程序和数据载入在公证部门和第三方代表监督下进行。  

    十一、摇号现场设主持人，摇号前主持人应当宣读摇号规则、现场注意事项。  

    十二、摇号由现场主持人主持。摇号程序由区（县）住房保障实施机构邀请第三方

代表启动。  

    十三、摇号使用专用电脑设备，备有专用电脑 2台，分为主用电脑和备用电脑。摇

号程序启动后，摇号程序运转出现故障的，启用备用电脑，原已经产生的顺序号全部作废；

备用电脑再次出现故障的，本次摇号终止，将择日另行摇号,具体时间通过市住房保障房屋

管理局网站、区（县）政府指定媒体和街道（乡镇）社区事务受理服务中心住房保障受理窗

口予以公布。摇号故障认定由现场管理工作小组实施认定，出具故障认定单后经由公证部门

和第三方代表确认。  

    十四、摇号完毕，由公证人员宣读公证词，并由摇号现场管理工作小组保存摇号结

果、打印摇号结果和刻录成光盘。摇号所产生的顺序号，为轮候名册上的轮候序号。轮候序

号与申请户一一对应，申请户之间不得转让、交换顺序号。  

    十五、摇号结果由区（县）住房保障实施机构以书面形式告知申请户，并及时在市

住房保障房屋管理局网站、区（县）政府指定媒体和街道（乡镇）社区事务受理服务中心住

房保障受理窗口予以公布。  

    十六、本规则自印发之日起施行，有效期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上海市经济适

用住房申请户摇号排序工作规则》（沪房管规范保〔2011〕7号）同时废止。 

 


